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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15:00。

3.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2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2月18日9:15至2025年12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礼士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东城区礼士胡同18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公司董事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周现坤先生主持

7.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 代表股份1,448,448,9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88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419,109,63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6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0人，代表股份29,339,3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1人， 代表股份30,539,3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0人，代表股份29,339,3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7%。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6,928,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0%；反对1,068,0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弃权45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19,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221%； 反对1,068,

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72%；弃权45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全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6,976,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4%；反对1,428,1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弃权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67,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93%； 反对1,428,

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63%；弃权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4%。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6,921,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6%；反对1,091,8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弃权435,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12,3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998%； 反对1,091,

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1%；弃权435,20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王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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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12月

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5年12月18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北京礼士智选假

日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由董事长周现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决策权责清单〉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权责清单》。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展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事前审议。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重大经营风险预测评估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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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1栋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1,511,0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俊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董事周泽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董事会秘书车亚平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583,174 99.0510 10,295,812 0.8941 632,100 0.054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896,076 99.5992 4,018,910 0.3490 596,100 0.051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826,976 99.5932 4,074,810 0.3539 609,300 0.052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874,976 99.59739 4,025,210 0.34956 610,900 0.0530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915,176 99.6009 4,075,510 0.3539 520,400 0.0452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林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952,764 99.60414 3,847,522 0.33413 710,800 0.06173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江建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609,364 99.5743 4,191,622 0.3640 710,100 0.0617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维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593,364 99.5729 4,199,322 0.3647 718,400 0.0624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熊浩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565,364 99.5705 4,225,422 0.3669 720,300 0.0626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连泽俭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540,364 99.56833 4,215,022 0.36604 755,700 0.06563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显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511,264 99.5658 4,234,422 0.3677 765,400 0.0665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沈希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549,364 99.5691 4,196,722 0.3645 765,000 0.0664

1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赵一桦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567,564 99.5707 4,221,922 0.3666 721,600 0.0627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752,276 99.5867 4,127,410 0.3584 631,400 0.0548

1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6,562,676 99.57027 4,161,210 0.36137 787,200 0.0683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王本哲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133,208,063 98.4105 是

16.02

选举赵风云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132,739,409 98.3698 是

16.03

选举何永红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132,683,825 98.3650 是

16.04

选举王一平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133,151,225 98.4056 是

16.05

选举曾志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134,173,203 98.494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71,094,

006

86.68

10,295,

812

12.55 632,100 0.77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77,406,

908

94.37

4,018,

910

4.90 596,100 0.73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77,337,

808

94.29

4,074,

810

4.97 609,300 0.74

4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77,385,

808

94.35

4,025,

210

4.91 610,900 0.74

5

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

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77,426,

008

94.40

4,075,

510

4.97 520,400 0.63

6

关于选举林峰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77,463,

596

94.44

3,847,

522

4.69 710,800 0.87

7

关于选举江建峰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77,120,

196

94.02

4,191,

622

5.11 710,100 0.87

8

关于选举周维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77,104,

196

94.00

4,199,

322

5.12 718,400 0.88

9

关于选举熊浩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77,076,

196

93.97

4,225,

422

5.15 720,300 0.88

10

关于选举连泽俭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77,051,

196

93.94

4,215,

022

5.14 755,700 0.92

11

关于选举董显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77,022,

096

93.90

4,234,

422

5.16 765,400 0.93

12

关于选举沈希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77,060,

196

93.95

4,196,

722

5.12 765,000 0.93

13

关于选举赵一桦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77,078,

396

93.97

4,221,

922

5.15 721,600 0.88

14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7,263,

108

94.20

4,127,

410

5.03 631,400 0.77

15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77,073,

508

93.97

4,161,

210

5.07 787,200 0.96

16.01

选举王本哲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4,367,

523

78.48

16.02

选举赵风云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3,898,

869

77.90

16.03

选举何永红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3,843,

285

77.84

16.04

选举王一平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4,310,

685

78.41

16.05

选举曾志远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5,332,

663

79.6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通过；其他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通过。关于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3日、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一是职工监事胡月女士、马云

麟先生自监事会正式取消之日即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不再担任职工监事；二是选举尹

明鑫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公司完成了第十届董事会换届工作，成功选举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含职工董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观大势谋全局，实干奋进、向难求成，坚持战略引领、统筹业务开展、优化公司治

理、强化改革创新，切实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 的治理核心作用，在夯实公

司配售电基本盘的同时， 培育和打造出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好盈利能力的综合能源新业务，

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公司对第十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为公司发展作出的

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谢俊先生自2022年11月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以来， 带领公司及全体员工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凝聚各方改革发展共识，科学引领公司战略布局，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有力推动了公司质量提升和经营发展。公司及董事会向谢俊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

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邢恩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职工董事简历如下：

尹明鑫，男，汉族，1982年12月生，2007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

员。 现任三峡水利纪委委员、工会副主席、党群工作部主任。

股票代码：600116� �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5-072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8日召

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

决议，公司已取消监事会，全体五名监事正式卸任职务，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设置相应取消，

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

制度相应废止。

监事会主席张娜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对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监事会全体监事在监督公司运作，确保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对监事会主席张娜女士以及监事会全体监事为

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116�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5-071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网络传输的方式于2025年12月11日发出。 2025年12月18日，会议

在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1栋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14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14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纪委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林峰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推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相关股东推荐，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需要，会议

一致同意推选林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推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相关股东推荐，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需要，会议

一致同意推选江建峰先生、周维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一届

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

工作实际，会议决定对《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

制度全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实

际，会议决定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更名为《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实施细则》。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实

际，会议决定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更名为《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实施细则》。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工作实际，会议决定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

制度全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林峰先生、江建峰先生、周维伟先

生、董显先生、沈希先生、赵风云女士、王一平先生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

员会，其中，林峰任主任委员。 上述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熊浩先生、连泽俭先生、王本哲先生、何

永红先生、曾志远先生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王本哲任主任委员。 上

述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林峰先生、何永红先生、王一平先生组成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其中，何永红任主任委员。上述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赵一桦女士、王本哲先生、何永红

先生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何永红任主任委员。上述委员任期

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延长原〈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有效期限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的规定，董事会授权期限届满，自然终止，如需继续

授权，应当重新履行决策程序。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董事会

授权决策方案》（以下简称“原授权方案” ）已于2025年12月18日到期，结合公司经营管理

及业务开展实际需要，会议同意延长原授权方案有效期限至2026年6月30日。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最新修订的《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内容，会议决定对《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制定〈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深入推进公司法治建设， 依法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总法律顾问

（首席合规官）履职，促进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根据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

例》和国资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最新修订的《公司章程》有关

内容，结合公司实际，会议决定制定《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相关股东推荐，并经公司党

委会前置审议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由董事长林峰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江建峰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经公司党委会前置审议，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由董

事长林峰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何华祥先生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与

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十

四、十五项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出具了书面审查意见如下：

经审阅公司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人选的个人履历和相关资料，本次相关

人选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本次人选具备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提交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周泽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周泽勇先生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以来，带领经营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 ，积极推进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在稳固公司配售电业务“基本盘” 、拓展综合能源市场化业务“新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周泽勇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

林峰，男，1977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董事长，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曾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风

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处副处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处处长、违规追责处处长，法律合规部（企业管理部）副主任，法律合规与企业管理部副主

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峰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江建峰，男，1976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

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任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建峰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周维伟，男，1978�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副董事

长，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任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财务资产处（审计处）处长，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周维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

何华祥，男，1972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兼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重庆三峡绿动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重庆公用

站台设施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纪

委书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华祥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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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2025年12月18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

技园北街6号院7号楼12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

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再满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

政府对苏州非矿院三香路大楼房屋实施征收的议案》。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对苏州非矿院三香路大楼实施征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4）全文刊登于2025年12月1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2、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

年度考核薪酬及2025年月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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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对苏州非

矿院三香路大楼实施征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2025年11月13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发布的《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决定的公告》，因公共利益建设项目需要，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

定，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苏州中材

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苏州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州非矿院” ）位于苏州市三香路999号的房屋资产（以下简称“三香路大楼” ）实施征收，国有土地使

用权同时收回（以下简称“本次征收” ）。

2025年12月18日，苏州非矿院与征收实施单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

“金阊街道办事处” ）签订了《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及《苏州市姑苏区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苏州非矿院预计获得征收补偿18,140.86万元。

此次交易产生的利润预计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根据《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临时会议，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苏州市姑苏区

人民政府对苏州非矿院三香路大楼房屋实施征收的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508K121052516

注册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彩香一村二区1号

办公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彩香一村二区1号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系。 交易对方隶属于苏州市姑苏

区人民政府，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位于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999号的大楼， 目前主要用于对外出租， 用途为商业、办

公，地上15层，地下1层。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法定

情形。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苏州衡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苏州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三香路999

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账载价值专项审计报告》，截至2025年8月31日，三香路大楼账面原值3,385.40万

元，累计折旧2,280.76万元，账面净值1,104.64万元。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拟处置政府

征收不动产所涉及的三香路大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25年8月31日，以市场比较法评估，三

香路大楼评估价值为14,249.95万元，增值率为1,190.01%，评估报告已经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12月18日，苏州非矿院与征收实施单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苏

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及《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

（一）《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

苏州非矿院与金阊街道办事处共签订17份补偿协议， 分别对应地下室、1层-14层、15层及顶层、变

电所共17份房屋产权证，合计补偿金额17,680.86万元，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

乙方：苏州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补偿方式：货币补偿

2、搬迁期限约定：乙方同意于2025年12月19日前搬迁完毕，将房屋移交甲方验收，如逾期一切责任

由乙方承担。

3、资金结算方式：乙方将房屋交付甲方,且办理完毕水、电表销户及房产证、土地证注销等手续后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约定的货币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4、其他事项约定：乙方负责按时清退租赁户，并负责处理与租赁户之间的一切内部事务。 租赁户应

得的相关补偿由乙方负责支付，如发生纠纷，由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方负责结清水、电费并将

水、电表办理销户；乙方委托甲方办理不动产证的注销手续或由乙方自行办理注销手续。

5、违约责任：乙方（含租赁单位）擅自拆除或取走已评估补偿的物品的，甲方可以按评估价值扣除

该物品的补偿款；乙方应在约定时间内搬迁并将房屋移交甲方验收，确因特殊情况需适当延后的，须经

双方协商同意。

6、履约发生争议的处理方式约定：一方未履行协议内容或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议的，双方约定依法

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

苏州非矿院与金阊街道办事处就三香路大楼涉及的经营户有效营业执照补贴及清租损失等一次性

补贴，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

乙方：苏州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经营户有效营业执照补贴：根据甲乙双方确认的经营户有效营业执照清单，经营户有效营业执照

补贴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20万元。

2、清租损失等一次性补贴：甲方就清租损失、人员安置等事宜，给予乙方一次性补贴人民币340万

元。

3、补充协议补偿总金额及支付方式：甲方和乙方确认，上述经营户有效营业执照补贴及清租损失等

一次性补贴合计人民币460万元。 乙方将房屋交付甲方,且办理完毕水、电表销户及房产证、土地证注销

等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4、履约发生争议的处理方式约定：一方未履行协议内容或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议的，双方约定依法

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征收的资产不涉及租赁土地，涉及人员安置6人，公司已制定了详细、合理的人员安置规划，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本次交易不产生关联交易，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

他安排。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对苏州非矿院三香路大楼实施征收，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预计本次交易将增加

公司归母净利润约11,742.92万元，收到的补偿款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状

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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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上

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1000号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饶怡。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12人，代表股份1,781,636,78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9.706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 代表股份1,259,701,19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2151％。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8人，代表股份521,935,5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4911％。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9人，代表股份78,318,8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24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95,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306人，代表股份78,223,1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21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59,396,323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17％；反对21,

767,362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473,1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0,808,28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5％；反对706,

6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弃权121,9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8％。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0,807,28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4％；反对706,

6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弃权122,9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9％。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53,797,276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74％；反对27,

718,309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8％；弃权121,2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0,775,28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6％；反对731,

4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130,1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3％。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东营津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80,705,985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8％；反对769,

4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弃权161,400股，占出席公司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复梁、向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9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5-66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改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以及修订后的《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监事会进行了改革，不再设立监事会和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

相关职权，《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公司监事会成员贾飒飒女士（监事会主席）、谢咏女士（监

事）、沈青峰先生（职工监事）在公司监事会担任的职务相应解除。其中，贾飒飒女士、谢咏女士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沈青峰先生继续在子公司任职。 本次监事会改革不会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正常运

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贾飒飒女士、谢咏女士、沈青峰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并承诺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关于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

贾飒飒女士、谢咏女士、沈青峰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贾飒飒女士、

谢咏女士、沈青峰先生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ST中装 公告编号：202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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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12月18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 或“公司” ）收到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定批准《深圳市中装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2、深圳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后，公司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12月18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25）粤03破6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

定批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0日和2025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交易

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和《关于收到法院决定书及指定重整管理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莞铭尚”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担任中装建设重整期间的管理人（以下简

称“管理人” ）。

2025年12月16日，中装建设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草案）之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148）、《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9）。

2025年12月18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25）粤03破6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

定批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二、重整计划的主要内容

深圳中院已裁定批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三、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中装建设收到的（2025）粤03破6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1、批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终止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四、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中院裁定批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后，公司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

段，公司负责执行重整计划，管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完毕，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推动

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五、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4.1条相

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虽然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

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4.18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公司股票已有的其他风险警示

2024年2月，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六）

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自2024年

2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由“中装建设” 变更为“ST中装” ，股票代码仍为

002822，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

监局” ）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6号），公司披露的2017-2021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

假记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本次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仍为“ST中装” ，股票代码仍为002822，股票交易

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2025年4月25日，公司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4,384,730.79元、-672,525,982.12元、-1,803,

529,470.26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50）；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 向公司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

（2025）1100016号】，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条（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本

次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仍为“ST中装” ，股票代码仍为002822，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

限制仍为5%。

3、为反映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重整计划实施后，需结合重整计划的实际情

况以及公司重整财务顾问专项意见， 对本次重整新增股份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进

行除权调整。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股价可能存在向下除权调整，具体情况以公

司后续公告为准。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2025）粤03破6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